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流程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管理依据文件： 

1.1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管理按照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编印的最新版《工程

教育认证工作指南》进行，其中认证标准含《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 

1.2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流程如下图：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发布接受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通告（一般在 9月上旬左右） 

↓ 

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在学校网站发布认证申请通知 

↓ 

各学院组织填写申报材料 

↓ 

教学质量监控中心组织专家评审 

↓ 

各专业根据评审意见修改申请材料后定稿 

↓ 

各专业将申请书定稿电子版和盖校章后的打印稿各一份交教学质量监控

中心存档 

↓ 

各专业根据通知要求自行登录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管理信息

系统网站提交申请书及其佐证材料（一般在 10月 20 日前） 

↓            ↓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会同

各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审核通过认证

申请 

认证申请未通过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协会秘书处会同各专业类

认证委员会的审核，则本次认证

申请工作结束，需下次重新申请 

↓       

专业开展自评，并按要求撰写和提交自评报告 

 ↓                ↓                 ↓ 

自评报告审议结论为：

通过 

自评报告审议结论为：

补充修改 

自评报告审议结论为：不通

过，则本次认证申请结束 

↓                  ↓ 

专业按要求补充修改自评报告 



↓                     ↓ 

认证考查专家组到学校现场考查 

↓ 

考查专家组向认证专业类认证委员会提交现场考查报告 

↓ 

考查报告送交学校 

↓ 

学校回复意见 

↓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审议相关材料，认证结论建议投票 

↓ 

专业类认证委员会撰写认证报告，提交材料 

↓ 

认证结论审议委员会审议并做调整后，送交理事会投票表决 

↓            ↓   

通过认证结论 不通过认证结论，则由专业类认证委员会重审 

                      ↓          ↓   

学校认可认证

结论 

学校不认可认证结论，则可提出申诉，

由监事会处理并做出裁决 

                         ↓           

认证结论为通过 认证结论为不通过，则本次

认证结束，下次重新申请 

↓ 

认证协会发布认证结论 

↓ 

认证状态保持 

↓ 

认证有效期届满 

    ↓ 

重新申请认证 

 

 

 

 

 


